2021年9月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
巴中考点注意事项（修订版）
1.考生需自行准备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等防护物资。除因身份确认需摘除口罩以外，考生在整个考试期间始终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2.提倡所有考生提前接种新冠疫苗。考生备考期间应做好自我防护，非必要不离川，考前14天内尽量不前往外省出差、旅游，考前21天内不前往国外；不出入人群拥挤、通风不良场所;不接触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病人；不接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隐瞒行程、病情、症状等，故意隐瞒造成疫情传播，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考前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和考前21天内有国外旅居史人员，天府健康通为“红、黄”码人员，考前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史人员，处于集中隔离和居家观察的人员均不得参加考试。新冠肺炎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并解除居家医学观察者，需由巴中考点组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专家和市中心医院医疗专家进行评估，综合研判是否可以正常参加考试。
4. 考生自考前14天起应每天自觉监测体温和健康状况，出现发热（体温≥37.3℃）、干咳等异常症状须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行甄别及治疗。
5. 备考期间“健康码”异常的考生，应及时查明原因（可拨打电话：12345转人工咨询），并按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相关检测，体温正常且四川天府健康通“健康码”显示“绿码”“健康状态为低风险”，提供第一单元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纸质报告，核验通过后方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6.考生从专用考试通道进出考场，避免和无关人员交流。考试时，考生若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须主动报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进行报告和处理。

7.按照准考证规定时间提前入场。为避免人员拥堵，考试报到时间提前至上午7:30，下午12:30。

8.考点联系电话：0827-528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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